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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1690053][bookmark: _Toc351722588][bookmark: _Toc108688567]一、总则
1.本技术规范仅针对“多功能数字化运维调测组件研制服务”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2.本设备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中标方应提供符合本规范书的优质产品。
3.如果中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报价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范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细微，都应在报价书中以“与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加以详细描述。
4.本设备技术规范未尽事宜，由招标方和中标方双方协商确定。
[bookmark: _Toc108688568]二、项目概况
多功能数字化运维调测组件研制项目致力于解决现有调测装备在接线便携度、散热、功能集成等方面的不足，从而提高配电终端的运维效率。通过这种新型组件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确保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三、研究内容
3.1 便携式快速接线机制研究
针对接线结构进行专项优化设计，提升高密度接线的可靠性，并进一步优化物理防设机制。通过采用参数化建模技术，对设备接口布局进行全面重构，研究更为高效和精确的布局设计，确保接线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实现支持快速接线，单次接线平均耗时小于5分钟。
3.2 多物理场耦合散热技术研究
基于计算传热学的三维热流通道模型，研究先进的拓扑优化算法，设计梯度化的散热架构。通过多层次、多手段的复合散热机制，支持组件长时间稳定运行，核心芯片及其他子组件的表面温度小于60℃。
3.3 多功能集成技术开发
构建一个集成"功能模组-智能分析-交互通信"的协同工作框架，实现设备的多功能集成，通过重点突破动作逻辑检测、三遥综合测试和智能通信等关键技术，来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智能化水平。支持测试仪实现动作逻辑检测、三遥综合测试和智能通信功能。支持协作输出电压0-264V、电流0-30A，输出误差小于±0.2%。
[bookmark: _Toc108688569]四、服务要求
4.1交付物
(1) 多功能数字化运维调测组件1套
(2) 第三方检测报告1份
4.2技术服务要求
(3) 为确保招标方人员全面参与项目研发全过程。招标方指派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团队参与核心技术攻关。中标方应指派本单位主要技术负责人配合招标方技术团队的工作。
(4) 招标方技术团队有权对中标方研发制造全过程的技术工作进行检查监督，有权参与设备图纸设计、审核、主要原材料选用、重大技术变更等关键技术环节工作。中标方应在设备研发、制造主要技术节点通知招标方技术团队参与。
[bookmark: _Toc9295]4.3材料要求
(1) 供应商需提供营业执照。
(2) 国家税务总局出具的截止报价日的无欠税证明文件。若在任何国家机关、司法机关、监管机构或第三方信用平台被列入欠税公告名单或存在其他欠税记录，作否决投标处理。
(3) 本项目报价下浮率高于5% （含本身）的需附成本分析报告。成本分析报告需充分说明费用的组成、降低成本的合理措施及在其他项目中应用过的经验等，未提供成本分析报告视为原则性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作否决投标处理。
(4) 供应商必须在报价截止时间前36个月内具备电网内类似项目的业绩，并提供相应的合同及发票作为凭证。若不符上述要求，将作否决投标处理。
(5) [bookmark: _GoBack]投标公司应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认证等资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6) 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无法依照技术规范书要求按期交付相关成果的，采购方可立刻停止该采购服务,并按采购概算金额50%赔付采购人损失。
4.4基本要求
(1) [bookmark: _Toc9697][bookmark: _Toc12][bookmark: _Toc114175627]合同设备的质保期为现场验收合格后，质保期为1年，相关费用包含在系统总报价中。
(2) 在本项目研究完成之后，中标方必须向用户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必须要有专门队伍从事此项工作，为招标方提供相关的业务和咨询服务。
(3) 中标方需委派人员跟进测试加工服务内容工作，跟进项目验收工作。
(4) 中标方需委派人员跟进设备现场验收功能，直至项目完结。
(5) 在后期招标方对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宣传的过程中，中标方要提供相应的支持，为招标方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对推广、宣传过程中用户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
(6) 如果招标方要对本次研究的成果进行修订，中标方应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指导招标方完成修订工作。
4.5包装要求
(1) 要严格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对产品进行包装、运输和储存。制造厂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产品的运输和储存说明书；
(2) 产品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包装也应符合铁路、公路和海运部门的有关规定；
(3) 包装箱上应有运输及起吊标志：“向上”、“防潮”、“小心轻放”、“由此吊起”等字样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并应标明设备的订货号和发货号；
(4) 产品的包装应能保证设备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脏污、损坏、变形、丢失及受潮。对于其中的绝缘部件及由有机绝缘材料制成的绝缘件应特别加以保护，以免损坏和受潮。对于外露的接触表面，应有预防腐蚀的措施。所有运输措施均应经过验证。凡有运输损坏，应由制造厂负责赔偿。
[bookmark: _Toc23477]4.6运输要求
(1) 整体运输时产品内部元件应不得移位、损坏和受潮，不得影响安装；
(2) 单独运输的零部件应有标志，便于用户安装装配；
(3) 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于运输及装卸的要求；
(4) 随同运输的产品应附有装箱清单，产品所需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
[bookmark: _Toc22988]4.7储存要求
存放在正常环境温度、干燥的室内保管，以防止储存过程中密封破坏而受潮。
[bookmark: _Toc21314]4.8安装指导
制造厂在安装和启动时应安排技术人员提供现场安装指导服务，提出技术建议，并有对运行人员提供相关培训的义务。
[bookmark: _Toc21602]4.9售后要求
(1) 在本项目实施阶段，中标人必须向最终用户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必须要有专门队伍从事此项工作，提供现场技术服务，负责项目建设的技术指导，直至项目的所有系统、功能完全达到预定要求，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2) 中标人应提供投入于本项目建设的人员名单和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投标方应做出承诺保证。并提供全天候7*24的热线技术支持服务，必须对用户所反映的任何问题在4小时之内得到及时响应，在远程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应确保8小时之内赶到现场解决问题。 
(3) 中标人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在实施期、试运行期及最终验收后的质保期内，由于技术和质量问题而产生的系统故障，中标人均应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及时解决系统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4) 在质保期结束后，中标方仍需向招标方提供服务，服务费用另行结算不计入投标总价。

